附件3：
农业部规划教材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教材管理工作，根据农业部“十二五”教材建设规划,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部教材规划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和农民培训相关的文字教材与电子教材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农业部规划教材由农业部教材办公室（以下简称“教材办公室”）负责组织申报、评审、发布和管理。
第四条  农业部组建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负责具体的规划教材评审工作。
第二章  规划教材的申报与评审
第五条  规划教材的类别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等教材。
第六条  教材办公室定期组织规划教材的申报工作。
第七条  规划教材由学校和培训单位组织申报，并推荐出版社。所推荐的出版社应为以出版农业图书为主的出版社。
第八条  规划教材的申报条件：
（一）符合农业部教材建设规划的建设重点。
（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创新性。
（三）具有结构合理、实力较强的教材编写团队。
（四）已出版使用2年以上的教材或国家、省部级教学名师牵头编写的、出版1年以上的教材；特别急需的新编教材。
（五）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没有侵犯知识产权和违反国家保密规定的内容与行为，没有出现政治导向性错误。
（六）每种教材除主编单位外，参编单位原则上不少于3个。
（七）申报规划教材的负责人（主编）应是专任教师，且具有副教授（含）以上职称（农民培训类教材，可适当降低主编职称要求）。
第九条  教材办公室组织农业部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对申报的规划教材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全国农业教育教材网”公示1个月后，由教材办公室公布。
第三章  规划教材的管理
第十条  教材办公室负责规划教材的选题立项工作。
第十一条  凡评审入围的规划教材选题，经公示无异议后，即立项为农业部规划教材，并在书名左上方标注统一的标识。
第十二条  农业部规划教材采取项目管理模式，项目责任人为教材主编或者第一主编。
第十三条  规划教材立项后，规划教材主编应与出版单位签订编写出版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履行应尽的职责。违约的，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计划要求认真组织教材内容
体系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确保立项规划教材高质量地完成。
第十五条  出版单位应负责做好规划教材的后期编写、审稿、出版和发行工作。
第十六条  有关农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应创造条件，对规划教材编写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十七条  规划教材不能按期完成的，项目负责人应在立项申请表约定的结题验收前三个月填写项目延期申请表，由所在学校及相应出版单位同意后报农业部教材办公室备案。项目延期最长不超过半年。
第十八条  规划教材立项后，主要编写人员因故需要变动的，需由所在学校及相应出版单位同意后报教材办公室备案。
第十九条  出版单位在规划教材出版后，应及时向教材办公室提交2本样书，用于项目备案。
第四章  规划教材评价与奖惩
第二十条  为鼓励教师编写高水平教材，教材办公室和中华科教基金会每3年评选一次优秀教材。凡列入规划教材立项，并且使用情况良好的教材可优先参评。评选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出现下列情况的，经教材出版单位报教材办公室备案，取消其规划教材选题立项。
（一）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出现泄密或导向性错误的。
（二）以任何形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三）未经教材办公室批准，擅自改变教材主要编写人员或参编形式的。
（四）在教材立项、编写、出版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五）经退稿修改仍然不符合出版要求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教材办公室负责解释。
